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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日丰股份 股票代码 00295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兆滨 黎宇晖

办公地址 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 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

电话 0760-85115672 0760-85115672

电子信箱 rfgf@rfcable.com.cn rfgf@rfcable.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17,800,101.48 1,512,592,325.40 2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404,176.15 79,452,798.18 -2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0,219,687.38 73,090,106.46 -17.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6,176,619.23 -226,679,154.54 168.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 0.33 -39.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 0.33 -39.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3% 7.44% -2.5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733,429,995.60 2,620,345,465.90 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75,223,980.34 1,234,201,913.10 3.3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72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冯就景 境内自然人 60.50% 191,396,477 143,547,357 质押 65,212,888

李强 境内自然人 2.96% 9,368,986 7,026,740 质押 5,377,000

冯宇华 境内自然人 1.86% 5,885,880 0

罗永文 境内自然人 1.79% 5,649,054 0

王雪茜 境内自然人 1.48% 4,687,346 0

孟兆滨 境内自然人 1.12% 3,553,910 2,951,130 质押 2,145,000

南京市君羊投资有限公

司－君羊优选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1,414,150 0

钱峻昕 境内自然人 0.42% 1,334,990 0

李泳娟 境内自然人 0.41% 1,303,628 977,721

朱小凤 境内自然人 0.37% 1,158,25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冯宇华先生系冯就景先生之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冯就景先生的一致行动人；罗永文先生

系冯就景先生配偶之兄长，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冯就景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日丰转债 日丰转债 128145 2021年03月22日 2027年03月21日 31,448.66

0.30%

0.60%

1.00%

1.50%

2.00%

2.5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2.90% 52.3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6,021.97 7,309.0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80 11.24

EBITDA全部债务比 12.46 12.53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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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22年8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于2022年8月7日以

电话、邮件等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

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全体独立董事以通讯的方式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冯就景

先生主持，全部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 审议并通过《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

告》和《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二、 审议并通过《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公司2022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独立董事

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三、 审议并通过《新增关联方及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对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

行了合理的预计。 公司独立董事予以了事前认可，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四、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关联方及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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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2年8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于2022年8月7日以

电话、邮件等形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采用现场方式召开，由监事会主席李泳娟女士

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 审议并通过《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

告》和《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二、 审议并通过 《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公司2022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三、 审议并通过《新增关联方及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日常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市场交易原

则，且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求，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其独立性产生影响，亦不

存在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有利于子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本次预计新增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长远利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四、 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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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广东日丰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半年

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651号文” 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302.00万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每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10.52元，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52,570,400.00元，扣除其他发

行费用人民币81,370,4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1,200,000.00元。该项募

集资金已由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汇入公司开立在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账号为396000100100516344的人民币账户，实际到位资金393,653,

418.87元， 包含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371,200,000.00元以及尚未划转的发行费用22,453,

418.87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验资报告》（广会验字[2019]G14003650756号）。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

储管理，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1号）核准，公司获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不超过人民币38,000.00万元。 公司本次实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38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

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0,000,000.00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

等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8,354,716.98元 （不含税） 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71,645,

283.02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3月26日全部到账，业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出具“华兴验字[2021]21003270032号”《验证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管理，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1）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余额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452,570,400.00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71,200,000.00

减：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336,770,732.23

减：期末尚未赎回的未到期理财产品 50,000,000.00

加：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7,458,148.05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887,415.82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1,887,415.82元，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赎回的金额为50,000,000.00元，不存在任何质押担保。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余额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380,000,000.00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71,645,283.02

减：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9,236,806.19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40,000,000.00

减：期末尚未赎回的未到期理财产品 200,000,000.00

加：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680,349.00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23,088,825.83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23,088,825.83元，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赎回的金额为200,000,000.00元，不存在任何质押担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2年）》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9年5月24日，

公司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石岐支行、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及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 ）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户性质 银行账号 余额

兴业银行中山分行营业部 募集资金专户 396000100100516344 200,706.76

交通银行中山分行西区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484600500018800034596 981,414.9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石岐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757900854410628 705,294.0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石岐支行 理财产品 -- 50,000,000.00

合计 -- -- 51,887,415.82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适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1年3月29日，公司分

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石岐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及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 ）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户性质 银行账号 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中山石岐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44310501040033856 12,822,184.05

招商银行中山分行石岐科技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757900854410966 10,264,484.77

中国银行中山沙朗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661374318485 2,157.01

中国银行中山沙朗分行 理财产品 -- 100,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中山石岐支行 理财产品 -- 100,000,000.00

合计 -- -- 223,088,825.83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分

别详见附件1及附件2《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颁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对

相关信息进行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附件1：

2022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37,120.00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49.22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677.0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含

部分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3)

＝(2)/(1)

项目 达 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高端装备柔性电缆及节能家电

环保配线组件项目

否 27,120.00 27,120.00 1,849.58 23,677.07 87.30% 2022/12/31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0,000.00 10,000.00 0 10,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7,120.00 37,120.00 1,849.58 33,677.07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不适用

合计 37,120.00 37,120.00 1,849.22 33,677.07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公司持续推进高端装备柔性电缆及节能家电环保配线组件项目的建设，由于疫情影响项目施工、设备

安装及验收等工作，目前本募投项目已完成基建主体工程和主要设备安装，正在开展设备试运行和验

收工作，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将本募投项目的建设

完成期延至2022年12月31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2020年1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调整募投项目内部资金投入计划及适当延期的议案》，将募

投项目“高端装备柔性电缆及节能家电环保配线组件项目” 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

公司所在地广东省中山市广丰工业园和中山市西区隆平社区。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选址在安徽日丰科

技有限公司所在地安徽蚌埠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内实施是基于公司上市前的市场情况制定的，目的

是依托其地理优势，与安徽及其周边地区的众多特种装备及家电生产企业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能够

高效、快速的响应客户需求，缩短公司产品运输半径，降低公司销售成本。 随着公司近年业务的快速发

展，客户分布更为广泛。 基于近期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公司将以华南地区为圆心，辐射华东、华

中、华北等多个区域市场，并依托中山市作为沿海城市的综合交通枢纽优势继续拓展海外市场，进一步

巩固公司的战略布局规划。 此外，珠三角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具有较为齐全的产业集聚配套，协同效应

显著。 同时，珠三角地区各式人才聚集，人力资源较为丰富，能够满足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对人力资源的

需求。 因此，本次变更能够充分发挥公司总部的区域优势和专业优势，更好地整合公司和产业资源，提

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议

案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0年1月20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

案。 公司已在指定平台对相关公告进行披露。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2019年8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12,472,969.�08元，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3,

829,099.81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或进行现金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件2：

2022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37,164.53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3.6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23.6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

(1)

项目 达 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自动化生产电源连接件项目 否 37,164.53 37,164.53 173.68 923.68 2.49%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7,164.53 37,164.53 173.68 923.68 2.49% -

不适

用

不适

用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合计 37,164.53 37,164.53 173.68 923.68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2021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 2,074,906.50元，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1,733,962.26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2021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及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使用部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 15,

000.00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40,000,000.00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或进行现金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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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关联方

及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苏福迪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20%股权的议案》，

并于2022年8月10日完成上述收购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江苏福

迪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福迪”或“关联方” ）20%的股权，其属于公司参股

企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江苏福迪成为公司新增关联方。

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2022年预计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江苏福迪销售产品

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议案在公司董事

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上年度发生金额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江苏福迪 销售商品 参照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5,000.00 -

总计 5,000.00 -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福迪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00562973509H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12月02日

注册资本 19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朱爱珍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青洋北路221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用口罩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

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

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

电器辅件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

加工；电气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有色金属铸造；金属制品销售；电池制造；

电池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分布式交流充电桩销售；智能车载设备

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电机制造；微特电机及组件销售；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齿轮及齿轮减、

变速箱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气体压缩机械制造；气体压缩机械销售；泵及真空设

备制造；泵及真空设备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零售；汽车零部

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用口罩批发；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江苏福迪20%股权，其属于本公司参股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江苏福迪为公司关联方。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5月31日

资产总额 2,224.72

净资产 1,054.69

项目 2022年1-5月

主营业务收入 894.67

营业外收入 1,267.12

营业利润 -43.12

净利润 951.07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常州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恒信（2022）第

3161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经查询，

江苏福迪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及业务往来按市场一般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

往来企业同等对待。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

行，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各方平等协商后确定关联交易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相关协议待发生时签署，公司将不再逐笔形成决议。 董事会将授权管理层在股东

大会及董事会决议的范围内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协议。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关联方江苏福迪提供电线电缆等产品符合其经营的实际需求，且能够为公司及

子公司与其产品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以及独立性造成影响。

五、 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8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增关联方及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二） 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2年8月17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增关联方及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日常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市场交易原则，且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求，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其独立性

产生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有利于子公司的持

续稳健发展。

本次预计新增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长远利益。

（三）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预计的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基于日常经营的必要

性，在公平、公允的基础上进行的，拟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会损害

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

议。

2、独立意见

公司2022年度预计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的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不会损

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子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其的长远发展。 相关议案在提

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先征得我们认可，我们对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四）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上述新增关联方及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

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目前，上述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未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同

意新增关联方及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相关事项。

六、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关联方及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关联方

及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核查意见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 或“保荐机构” ）作为广东日丰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日丰转债” ）2020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公司新增关联方及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

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苏福迪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20%股权的议案》，

并于2022年8月10日完成上述收购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江苏福

迪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福迪”或“关联方” ）20%的股权，其属于公司参股

企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江苏福迪成为公司新增关联方。

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2022年预计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江苏福迪销售产品

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议案在公司董事

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上年度发生金额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江苏福迪 销售商品 参照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5,000.00 -

总计 5,000.00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福迪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00562973509H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12月02日

注册资本 19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朱爱珍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青洋北路221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用口罩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

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

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

电器辅件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

加工；电气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有色金属铸造；金属制品销售；电池制造；

电池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分布式交流充电桩销售；智能车载设备

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电机制造；微特电机及组件销售；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齿轮及齿轮减、

变速箱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气体压缩机械制造；气体压缩机械销售；泵及真空设

备制造；泵及真空设备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零售；汽车零部

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用口罩批发；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江苏福迪20%股权，其属于本公司参股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江苏福迪为公司关联方。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5月31日

资产总额 2,224.72

净资产 1,054.69

项目 2022年1-5月

主营业务收入 894.67

营业外收入 1,267.12

营业利润 -43.12

净利润 951.07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常州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恒信（2022）第

3161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四）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经查询，

江苏福迪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及业务往来按市场一般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

往来企业同等对待。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

行，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各方平等协商后确定关联交易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相关协议待发生时签署，公司将不再逐笔形成决议。 董事会将授权管理层在股东

大会及董事会决议的范围内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关联方江苏福迪提供电线电缆等产品符合其经营的实际需求，且能够为公司及

子公司的产品之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提供有利的条件。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以及独立性造成影响。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8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增关联方及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2年8月17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增关联方及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日常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市场交易原则，且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求，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其独立性

产生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有利于子公司的持

续稳健发展。

本次预计新增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长远利益。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预计的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基于日常经营的必要

性，在公平、公允的基础上进行的，拟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会损害

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

议。

2、独立意见

公司2022年度预计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的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不会损

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子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其长远发展。 相关议案在提交

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先征得我们认可，我们对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上述新增关联方及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目前，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决策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

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未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

生影响，上市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新增关联方

及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相关事项。

保荐代表人：袁炜 龚启明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利民股份 股票代码 00273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新生（代行董秘职责） 陶旭玮

办公地址 江苏省新沂经济开发区经九路69号 江苏省新沂经济开发区经九路69号

电话 0516-88984524 0516-88984525

电子信箱 lixinsheng@chinalimin.com taoxuwei@chinalimi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08,692,569.18 2,540,464,320.04 1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1,327,409.03 247,259,941.59 -3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43,201,850.06 239,722,888.27 -40.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2,291,219.60 -282,707,788.97 189.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66 -37.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66 -43.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8% 9.91% -4.8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7,697,795,509.02 6,883,292,562.29 1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11,809,812.83 2,701,468,431.73 0.3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0,72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明 境内自然人 19.79% 73,734,050 0 质押

28,580,

000.00

李新生 境内自然人 12.01% 44,737,620 33,553,215 质押

25,300,

000.00

中国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易方达

供给改革灵

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83% 14,278,812 0 0

#付小铜 境内自然人 3.00% 11,191,047 0 0

孙敬权 境内自然人 2.07% 7,709,696 5,829,772 质押

3,120,

000.00

张清华 境内自然人 1.89% 7,046,704 0 0

#周国义 境内自然人 1.79% 6,650,445 0 0

兴业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惠升优

势企业一年

持有期灵活

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18% 4,387,087 0 0

胡海鹏 境内自然人 0.98% 3,666,413 0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

达新丝路灵

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5% 3,161,95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李明先生和李新生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李新生先生

为公司董事长，李明先生和李新生先生为父子关系。 孙敬权先生为公司董事、总工程师。 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与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付小铜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1,191,

047股；#周国义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1,668,910股，另外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4,981,535股，合计持有6,650,445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利民转债 利民转债 128144

2021年03月01

日

2027年02月28

日

816,721,

345.05

第一年0.30% 、

第二年0.50% 、

第三年0.80% 、

第四年1.00% 、

第五年1.50% 、

第六年2.0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4.15% 58.1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9.64 14.21

三、重要事项

1、利民化学年产12,000吨三乙膦酸铝原药技改项目完成工程主体建设及设备安装、调

试工作，试生产方案已经专家评审通过，并进入试生产阶段。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021）；

2、 年产10,000吨水基化环境友好型制剂加工项目实施主体由子公司利民化学变更为

子公司威远生化。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2022-047）；

3、 威远生化与浙江工业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郑裕国院士团队签署生物酶法精草铵膦

工业化生产技术转让协议，制备高效草铵膦催化用酶。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050）；

4、2022上半年，公司积极探索新的技术应用场景，在“新能源材料” 和“合成生物学”

领域进行产业布局， 引进氟化学方面知名专家与氟化学专业技术人员共建 “氟化学实验

室” ，布局探索新能源电池化学材料技术，并与关士友教授团队成功签署《新能源产业投资

合作协议》，成立了合资公司从事锂电池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标志着公司在聚焦主

业的同时，开启了第二主业和新赛道的探索。 2022年7月，合资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

续。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22-060、

2022-062）；

5、新威远绿色节能项目完成工程主体建设及设备安装、调试工作，试生产方案已经专

家评审通过，进入正式试车阶段。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2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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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2年8

月12日以电话和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2年8月18日9:00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

结合方式在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宾馆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11名，实际出席会

议的董事11名。 会议由董事长李新生先生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表决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半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并批准2022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对外报出。《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还刊登于2022年8

月19日出版的《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

二、会议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董事会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三、会议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秘

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修订后的《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四、会议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审计

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内部审计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五、会议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者关

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六、会议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

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七、会议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八、会议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九、会议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信息

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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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2年8

月12日以电话和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2022年8月1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在浙江省

嘉兴市南湖宾馆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为3人，实际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为3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王向真先生主持。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讨论并做出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半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还刊登于2022年8月19日出版的《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

报》。

二、会议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能够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和要求执行，不存在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去向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及

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18日

利 民 控 股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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